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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於二零零六年十一月十四日的會

議席上討論上述事項時，梁家傑議員問及政府就郵輪碼頭的營運批出為

期 50 年契約的建議，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常任秘書長 (規劃及地政 )當時承

諾會作出書面回覆。現付上當局擬備的書面回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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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 

CB(1)503/06-07(01)



1 9 9 7 年 6 月 3 0 日後批出  
年期超越 2 0 4 7 年 6 月 3 0 日的契約  

 

 有 關 新 郵 輪 碼 頭 批 地 5 0 年 的 建 議，批 地 年 期 將 會 超 越 2 0 4 7 年 6 月

3 0 日 。 根 據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在 1 9 9 7 年 7 月 公 布 的 政 策 聲 明 ， 由 批 租 日 期

起 計 ， 新 批 土 地 契 約 ( 除 某 種 類 特 別 用 途 的 新 契 約 以 外 ) 的 年 期 應 為 5 0
年 。  

 

2 .  根 據《 基 本 法 》第 七 條 ， 香 港 境 內 的 土 地 和 自 然 資 源 由 香 港 特 別 行

政 區 政 府 負 責 管 理 、 使 用 、 開 發 、 出 租 或 批 給 個 人 、 法 人 或 團 體 使 用 和

開 發 。 因 此 ， 在 符 合 《 基 本 法 》 的 情 況 下 ， 特 區 政 府 可 根 據 本 身 的 土 地

政 策 決 定 新 批 契 約 的 年 期 。《 基 本 法 》 並 無 訂 明 所 有 新 批 出 的 土 地 契 約

須 於 2 0 4 7 年 6 月 3 0 日 屆 滿 。 在 香 港 ， 土 地 是 珍 貴 的 資 產 ， 如 果 《 基 本

法 》 的 原 意 是 規 定 所 有 批 地 或 土 地 契 約 的 年 期 一 律 不 得 超 越 該 日 期 ， 將

會 對 特 區 的 土 地 價 值 和 經 濟 造 成 重 大 打 擊 。 此 外 ， 愈 接 近 2 0 4 7 年 6 月

3 0 日，特 區 政 府 只 能 批 出 年 期 很 短 的 土 地 契 約，這 一 點 似 乎 不 符 合 邏 輯。 

 

3 .  根 據 《 基 本 法 》 第 一 百 二 十 三 條 ， 在 1 9 9 7 年 7 月 1 日 以 後 滿 期 而

沒 有 續 期 權 利 的 土 地 契 約 ， 由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制 定 法 律 和 政 策 處 理 。 該

條 文 沒 有 規 定 1 9 9 7 年 6 月 3 0 日 以 後 批 出 的 土 地 契 約 的 年 期 ， 以 2 0 4 7
年 6 月 3 0 日 為 限 。 有 關 新 郵 輪 碼 頭 批 地 5 0 年 的 建 議 ， 是 依 循 香 港 特 區

政 府 於 1 9 9 7 年 7 月 公 布 的 政 策 聲 明 而 提 出 ， 即 由 批 租 日 期 起 計 ， 新 批

土 地 契 約 的 年 期 為 5 0 年 。  

 

4 .  鑑 於 上 文 所 述 各 點，有 關 新 郵 輪 碼 頭 批 地 5 0 年 期 跨 越 2 0 4 7 年 6 月

3 0 日 的 建 議 ， 在 法 律 上 是 恰 當 的 。 1 

 

 

 

 

 

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 
1 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前委員王叔文教授在其所著的《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導論》 (英文版

(2000 年)，第 614 至 615 頁)中作出論述可支持上述立場，其論述在附件中列出。  

 



附 件  

 

王 叔 文 教 授 在 其 所 著 的 《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基 本 法 導 論 》 ( 英 文 版 ( 2 0 0 0
年 )， 第 6 1 4 至 6 1 5 頁 )  的 論 述  

 

 “這 裏 附 帶 講 一 個 問 題 。 基 本 法 第 1 2 1 條 根 據 中 英 聯 合 聲 明 (附 件 3
第 2 款 )規 定， 1 9 9 7 年 6 月 3 0 日 前 港 英 政 府 批 出 或 續 約 的 土 地 契 約 的 年

期 不 超 過 2 0 4 7 年 6 月 3 0 日 。 至 於 1 9 9 7 年 7 月 1 日 以 後 特 區 政 府 批 出

或 續 期 的 土 地 的 年 期 問 題 ， 基 本 法 未 作 規 定 。 基 本 法 第 1 2 3 條 也 未 涉 及

這 一 問 題 。 在 基 本 法 公 布 後 ， 有 人 就 產 生 一 種 顧 慮 ， 1 9 9 7 年 7 月 1 日 以

後 特 區 政 府 批 出 或 續 期 的 土 地 的 年 期 ， 是 否 也 會 以 2 0 4 7 年 6 月 3 0 日 為

限 。 這 種 顧 慮 是 沒 有 根 據 的 ， 也 是 不 合 理 的 。 因 為 如 果 1 9 9 7 年 7 月 1
日 以 後 特 區 政 府 批 出 或 續 期 的 土 地 都 一 律 以 2 0 4 7 年 6 月 3 0 日 為 限 ， 則

先 批 出 或 續 期 的 土 地 的 年 期 可 達 到 5 0 年 ， 以 後 將 逐 年 縮 短 。 這 當 然 是

不 合 理 的 ， 也 是 不 可 能 的 。  

  

 實 際 上 ， 基 本 法 對 1 9 9 7 年 7 月 1 日 以 後 有 關 土 地 契 約 的 事 ， 已 規

定 將 由 特 別 行 政 區 自 行 制 定 法 律 和 政 策 處 理 。 第 1 2 3 條 就 是 這 種 情 形 。

有 上 述 顧 慮 的 人 ， 沒 有 認 識 到 ， 基 本 法 第 1 2 1 條 是 對 港 英 政 府 的 限 制 ，

絕 對 不 能 把 這 種 限 制 加 於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。 ”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